
浦东新区地方教育附加培训补贴 

◆文件依据 

《浦东新区关于职业培训补贴的实施办法》（浦人社规〔2019〕3号） 

《浦东新区《关于职业培训补贴的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浦人社〔2019〕19 号） 

◆补贴范围 

注册在新区的各类内外资企业对在职从业人员开展企业职工职业培训；新区各类用人单

位开展高师带徒、首席技师、技能大师工作室、技能比武竞赛、区级自主开发课程等技能人

才培养培训项目；注册在新区的各类内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培训机构能力建设。 

◆补贴标准 

1、企业职工职业培训补贴。鼓励企业组织开展在职从业人员培训，对培训后考核或评

价合格的，可申请企业职工职业培训补贴，经审核认定后，按本市和新区有关规定给予补贴。 

2、高师带徒。鼓励单位开展“高师带徒”培训，并给予带教及管理费补贴，每对标准

为：初级升中级的 2000 元，中级升高级的 2500 元；高级升技师的 3000 元；技师升高级技

师的 4000 元。 

3、首席技师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鼓励单位聘用“首席技师”，经认定符合新区首席技

师资助条件的，给予每名首席技师一次性 3万元工作资助，获得资助之日起运作满三年可申

请追加资助；新区首席技师获得上海市首席技师资助的，按市标准给予 1:1 配套资助。鼓励

单位设立“技能大师工作室”，经认定符合新区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条件的，给予每个工作

室一次性 6万元工作资助，获得资助之日起运作满三年可申请追加资助；新区技能大师工作

室获得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的，按市标准给予 1:1 配套资助。 

4、技能比武竞赛。鼓励单位广泛组织、参与技能比武竞赛和展示体验活动，对获奖团

体和个人，以及承办（协办）单位、选手选送和培养单位等给予表彰奖励和运作费补贴，标

准依据当年度新区技能比武竞赛文件规定执行；通过技能比武竞赛被评定为“浦东新区技术

能手”的，给予每人每年 1万元、最长不超过三年的资助。 



5、区级自主开发课程。鼓励单位自主开发培训课程，经立项认定和课程评审通过后，

按不超过 10 万元标准给予开发费补贴，并将培训课程纳入区培训补贴目录；签订共享课程

协议的，再给予开发费补贴的 50%；对培训课程实施绩效明显的，再给予 1万元一次性补贴。 

6、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建设补贴。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办学质量和诚信等

级 A级的，补贴 6万元；升为 B级的，补贴 3万元。开展区补贴目录内项目培训，按鉴定合

格人数，给予机构能力建设一次性补贴，标准为：上岗 100 元（限养老护理类培训）、初级

400 元、中级 600 元、高级 800 元、技师 1000 元、高级技师 1500 元。 

◆申办流程 

（一）高师带徒补贴的申请 

符合区高师带徒申报条件的单位，持《浦东新区高师带徒项目申报表》、师徒结对协议、

合作带教协议（限合作开展师徒带教的企业）向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以下简称区就促中

心）提出申报，经批准后实施。 

（二）首席技师资助和追加资助的申请 

1、 符合区首席技师资助申报条件的单位，可在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

简称区人社局）下发通知后，按要求持《浦东新区首席技师项目资助申报表》、首席技师聘

书、职业资格证书、相关获奖、专利文件等向区就促中心提出申报。 

2、 符合区首席技师追加资助申报条件的单位，可在区人社局下发通知后，按要求持《浦

东新区首席技师项目追加资助申报表》、相关考核情况材料等向区就促中心提出申报。 

（三）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和追加资助的申请 

1、符合区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申报条件的单位，可在区人社局下发通知后，按要求持

《浦东新区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资助申报表》、工作室带头人相关资质以及所在单位相关工

作制度文件、投入资金台账材料等向区就促中心提出申报。 

2、符合区技能大师工作室追加资助申报条件的单位，可在区人社局下发通知后，按要

求持《浦东新区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追加资助申报表》、相关考核情况材料等向区就促中心

提出申报。 

（四）区级自主开发课程补贴的申请 



区级课程自主开发单位可持《浦东新区自主开发培训课程立项申报表》向区就促中心提

出申报。经区就促中心初审后报区人社局审定后立项并签订协议；开发单位完成课程开发后， 

向区就促中心提交相关课程开发材料，经专家评审、区人社局审批通过，方可正式开展培训。 

（五）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建设补贴的申请 

培训机构开展区补贴目录内项目培训，可根据年度考试鉴定合格人数，毎年六月份向区

就促中心提出上一年度机构能力建设一次性补贴申请，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范围内的培训费

补贴材料、培训机构能力建设相关设施设备采购合同、发票以及师资培育支出等相关证明材

料等。 

（六）《办法》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中的“展示体验活动”指经国家、上海市或新区有

关政府部门认可的职业技能类项目公开展示、观摩体验、互动交流等活动。 

（七）《办法》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中的“开发费补贴”的补贴标准由评审专家按开发

要求、工作量相关投入等成本要素确定补贴标准，具体分为以下三档：一档为开发成本≤3

万元、 二档为 3万元＜开发成本≤6万元、三档为 6万元＜开发成本≤10 万元。 

（八）《办法》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中的“培训课程实施绩效明显”指培训课程实施后，

经专家评审认定，在企业评价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